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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

严重依赖外需。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相对

较大造成的。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也应着眼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收入分配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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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7 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来它逐步演化成一场国际金融

危机，并最终酿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家

庭中的重要一员，也受到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如何利用财政

税收政策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

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课

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的路径 

从 2007 年第 2 季度开始，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便开始逐渐下滑，

即从 2007 年第 2季度的 11.9%下降到 2009 年第 1季度的 6.1%（2009

年第 2季度回升到 7.9%）。这次我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导火索，是美国

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商品（劳务）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所导致的我国出

口大幅度下降。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外向型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出口对经济增长

率的贡献逐年加大。例如，我国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已从 1998 年的 4.2%增长到 2007 年的 8.1%，不到 10 年这个比例几乎



翻了一番；我国出口依存度已从 2000 年的 23.1%降到 2007 年的 36%。

①
2003 年以后，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

用越来越大。例如，2004 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有 0.4

个百分点，而到 2007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有 2.3 个百分点是靠出口

拉动的[1]。特别是我国的出口产品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我国直接对美

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近两年都在 20%左右[2]，如果再考虑从

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转口贸易，上述比重估计可能高达 30%。在这种

情况下，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我国的出口就会面

临严重威胁，进而导致整个实体经济出现下滑，并引发失业率上升、

企业效益下降、财政减收等一系列问题。 

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并不是国外市场争夺了

国内市场，而是国内需求严重不足从而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开拓国外

市场。改革开放后，由于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更新，我国企业的生

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相对于国内需求而言，很多产品的产能严重过剩，

只能靠国外市场消化吸收。例如，2007 年，我国企业生产的鞋类、

旅行用品和箱包、陶瓷制品、家具、玩具等产品的出口额占产值的比

重，分别达到了 70％、80％、80％、40％和 40％[3]。这种情况表明，

外需已成为我国许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内需不足从而不得不

严重依赖外需是实体经济此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的“罪魁祸首”。

                                                        
① 根据中经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的数字计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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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内需不足使我国实体经济的“免疫力”低下，从而一遇国际

经济的“风寒”，经济就会“感冒”。其实，从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

机爆发后我国就开始重视扩大内需的问题，但时至今日，我国的内需

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还有相对缩小的趋势。例如，我国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 2000 年的 65.1%降到了 2007 年的 39.4%[4]，

七年间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在经济学上，人们的消费水平是由多种

因素决定的，如收入水平、对未来的预期、谨慎程度以及消费习惯等

等。从我国的情况看，目前主要问题是“高收入者不愿消费，中收入

者不敢消费，低收入者不能消费”。其实，上述问题在其他国家或多

或少也都存在，但在我国有两个问题极为突出： 

一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从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中收入者

不敢消费”的问题。中等收入者有一定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但由

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看病住院个人要承担

很大一部分医疗费用，致使这部分人群在扩大消费问题上仍有后顾之

忧。据统计，发达国家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一般都在

70%以上，冰岛、卢森堡、瑞典、挪威、英国甚至高达 80%以上，这

意味着老百姓看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包大头；而我国广义政府卫生支

出（包括预算外的社会保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仅为

45.3%，其余 54.7%的医疗卫生费用由私人部门承担[4]。特别是从 1990

年代开始，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越来越大。例如，1990 年，我

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的支出只占个人消费性支出的 2%，而到 2007 年，

这个比例提高到近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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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逐渐恶化，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

相对较大，从而严重制约了整体消费规模的扩大。低收入者是消费人

群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只能限于基本的衣食住行，至于非必需

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只能停留在心理层面。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低收

入群体，但其所占人口比重高低不一。我国由于近年来出现了部分社

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和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故

低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统计，

2007 年，我国城镇人口中约有 60%的居民（约为 3.65 亿人）平均月

可支配收入仅为 1000 元，农村人口中约有 40%的居民（约 2.9 亿人）

平均月纯收入不超过 220 元[1]，即有 6 亿多人口没有达到城镇或农村

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三、我国扩大内需应采取的财税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国家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主要应集中在改善

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方面。当前国家可以采取以下政策

措施： 

1.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社会保障是政府向面临生老病残失业等经济风险的社会成员提

供的基本经济保障，其受益者往往是那些经济上的弱者。政府加大社

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力度，一方面可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减小广

大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老年人、

失业者、病残人员以及其他受资助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这部分

社会群体的消费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预算内）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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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从 1998 年以来，财政的社会保障

支出呈快速增长的势头。例如，1998 年到 2006 年，我国财政总支出

年均递增 17%，而社会保障支出年均递增 28.3%[5]。经过一段时间的快

速增长，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由 1998 年的 5.2%

提高到 2008 年的 10.9%
①
；如果再加上属于社会保障支出性质的医疗

保障支出，目前预算内的社会保障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 13.2%[6]。这

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财政总支出的 30%到 40%还有很

大的差距[7]。当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不能简

单地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参照发达国家在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时

的财政支出结构并考虑到我国未来的人口老化速度，我国财政预算内

的社会保障支出到 2020 年之前应逐步提高到 20%[8]。 

此外，国家在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应当对社会保障

制度进行改革。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今后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发展和完善的目标应当是“覆盖城乡、保障全民”。而我国作为

一个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全世界 165 个国家中从高到低

排名位于第 110 位[9]、宏观税负仅为 18%
②
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覆盖

全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除了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外，社会

保障的制度模式也必须适当。应当说，在社会保障的多种模式中，社

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最适合我国的国情。社会保险需要参保人缴纳一定

的费用，因此可以减轻政府一般预算的财政负担；而社会救济虽需要

财政出资，但人们享受政府的救济金必须通过家庭生计调查，因而可
                                                        
① 2007 年我国实行财政收支科目改革，“社会保障”支出科目改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所以 2007 年前后的

社会保障支出口径不可比。 
② 2008 年我国税收收入为 54223.79 亿元，占GDP（300670 亿元）的比重为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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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当前，各地实行的

社会保障计划中有一些“奢侈”的成分，例如：有的地方发放“福利

养老金”，年龄超过 60 岁以上的老人无论贫富都可以从政府领取一定

金额的养老金；在“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中也有不论贫

富都可以享受政府资助的问题。所以，国家今后在城乡推行养老和医

疗社会保障制度时，可以考虑实行“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制度模

式，即人人都应当参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但对于收入水平低于

一定标准的城乡居民，可以免除他们的缴费义务，相应的费用由财政

负担。 

2.调整增值税税率结构，加大消费税的课征力度 

增值税目前是我国的第一大税，其收入（包括进口环节课征的增

值税收入）要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 35%左右。但增值税属于对消费的

课税，会课及一般生活必需品，从而出现累退性的问题。
①
国外解决

增值税不公平问题的手段主要是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或低

税率（一般在 10%以下）。例如，爱尔兰目前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

21.5%，但其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只按 4.8%的税率征税。又如，德国和

意大利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分别为 19%和 20%，但两国对食品等基本生

活必需品课征的税率分别为 7%和 4%[10]。我国增值税制度中虽然也设

有一档低税率，但该档税率为 13%，与国外比相对较高（国外增值税

的低税率与标准税率之比一般在 30%左右，我国高达 76.5%）；而且这

档低税率适用的范围很窄，只包括粮食（初级产品）、食用植物油、

                                                        
① 税收的累退性是指，收入越高的人其缴纳或负担的税款占收入的比重越小；反之，收入越低的人其缴纳

或负担的税款占收入的比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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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自来水、煤气和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和报纸杂志、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人民群众消费的基本食品、药品、儿童服

装等生活必需品都适用 17%的基本税率。
①
从提高流转税的累进性和

扩大内需的角度看，我国都应当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即将增值税

的低档税率由目前的 13%降低到 10%或 10%以下，同时扩大低档税率

的适用范围，使其包括各类主要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当然，实施上述

调整后，我国税收收入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弥补的措施是调整消费

税税率。 

消费税在各国的流转税制度中都作为提高税制累进性的成分而

设立的，因为该税的课征范围仅涵盖奢侈品或非必需品，征税具有“靶

向性”，不会课及人民生活必需品。在很多国家，消费税收入都占到

税收总收入的 10%以上，而我国目前该比例仅为 5%左右。我国的消费

税对十四大类商品课征，其征收范围已不算很窄，关键是课税的力度

不够。例如：对汽油课征的消费税，OECD国家汽油消费税占汽油零

售价的平均比例在 38%[11]，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 20%左右。在欧盟国

家，不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最低为每千公升 359 欧元，约合每升

3.4元人民币，其中法国的税率为每千公升606.9欧元，约合每升5.75

元人民币[12]，
②
远高与目前我国每升 1 元的汽油消费税税率。再从香

烟的消费税来看，很多国家香烟消费税占零售价的 50%以上，意大利、

西班牙、希腊高达 58%，英国甚至高达 65%，而我国在 2009 年提高香

烟消费税之前仅为 24%[13] [14] 。2008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
                                                        
① 2008 年 12 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文件（国税函〔2008〕1007 号），规定挂面按照粮食复制品适用 13%的增

值税税率。但方便面等基本食品仍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 
② 汇率按 100 欧元等于 947.4人民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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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 2014 年之前将香烟消费税税款占价格的最低比例从目前的

57%以及每包香烟的消费税金额至少为 1.28 欧元分别提高到 63%和

1.8 欧元。可见，我国在调整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同时，可以相应提高

汽油、香烟等产品的消费税税率。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由于增值税

降税率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抑制有害商品的消费。 

3.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在各国的税制中，个人所得税的开征都不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

因为如果要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增值税等一般商品

税税率的途径来实现。各国课征个人所得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节

收入分配。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难发现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还存

在许多制度缺陷，其应有的公平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一般认为，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最大的问题是分类课税制，即对不同类型的所得

规定有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采用分别征税的方法。这样很容

易导致相同收入的纳税人缴纳不同税收的后果，从而破坏税收横向公

平的原则。当然，要实行相对公平的综合所得税制度，就必须做到公

民申报纳税（目前纳税方式主要是代扣代缴），而这种税收制度需要

社会具备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完善的税收征管条件，显然它们在近期内

都很难实现。所以，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工资薪金

免征额的调整上，其他方面一直没有大的改革举措。应当说，提高免

征额虽然可以使一部分低收入者不纳税或少纳税，
①
但它对调节高收

入者的收入水平却没有什么帮助，甚至高收入者从中得到的实惠更

                                                        
①根据一些城市的统计，目前工薪收入者中收入低于免征额从而不纳税的占到了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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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①
由于目前我国工资薪金的免征额标准总体来说已经不低，[15] 所

以下一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尽量走出一味调整免征额的套路，而是

要在调整税率表上多做文章。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所得的税率表

需要调整的地方有两个： 

一是适用 5%税率的应税所得范围过小，有必要适当拓宽。世界

税制改革的一个趋势是让多数人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收入较低的人要

按较低的税率纳税。近些年来，一些国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第一档

税率，例如美国从 2002 年起将第一档税率由 15%降为 10%；日本从

2007 年起将第一档税率从 10%降到了 5%。我国工薪所得的第一档税

率为 5%，这个起点税率从世界范围看是比较低的。但我国 5%的起点

税率只适用 500 元的应税所得额，相当于 2000 元免征额的 25%。而

从其他实行 5%起点税率国家的情况看，5%税率适用的应税所得额与

免征额之比都比我国高，如斯里兰卡为 133%，越南为 125%，日本为

120%，法国（第一档税率为 5.5%）为 50%。
②
此外，上述国家第一档

税率和第二档税率适用的所得级距之比分别为：斯里兰卡和越南，

1:1，日本 1:0.7,法国 1:2.4,而我国为 1:3。显然从国际比较看，我

国第一档税率（5%）适用的所得范围过窄。为了减轻收入相对较低的

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适当扩大

5%税率适用的所得范围是必要的。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这个范围可以考虑扩大到 0-1000 元，相应地，第二档税率（10%）适

用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调整为 1001-3000 元，第三档税率（15%）适

                                                        
① 纳税人从提高免征额中得到的税收利益取决于其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 
② 根据相关国家税务机关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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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 3001-6000 元，第四档税率（20%）适用范

围调整为 6001-20000 元，之后各档税率适用的应税所得级距可以基

本保持不变。这样调整以后，第一档税率（5%）适用的应税所得额与

免征额之比提高到 50%，第一档税率和第二档税率适用的所得级距之

比降为 1:2；税率表前四档级距的累进程度也由原来的 1:3:6:30,降

为 1:2:3:14,从而使较低收入段的累进度变得更为平缓。 

二是我国工薪所得税最高一档税率（45%）目前显得低了，应当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反映一国的税收政策在公平和

效率之间权衡的结果。二战后，欧美国家为了强调社会公平，纷纷制

定很高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例如，1951 年到 1963 年，美国

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名义税率曾高达 91% [16]；1975 年，经合组织

（OECD）30 个成员国中有 17 个国家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包括中

央和地方政府，下同）在 60%或 60%以上，其中爱尔兰、意大利、日

本、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国和美国都在 70%以上[17]。只是

从 1970 年代后期起，西方国家由于石油危机经济出现衰退，各国的

税收政策才开始侧重经济效率，故而纷纷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

率。但即使如此，许多国家为了让税收制度体现社会公平，仍实行较

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2007 年，OECD成员国中有 7个国家个人所得

税的最高税率在 50%或 50%以上，最高一档税率在 45%以上的有 11 个

国家[17]。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又

好又快”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的“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目标，国家应适当提高工薪所得个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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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的最高一档税率。另外，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也有利于

实现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因为，国家可以通过高所得税将一部分收

入从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手中转移给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从

而在整体上提高居民部门的消费水平。实际上，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

税率也是国外一些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药方”。例如：美国在 1932

年将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税率从 25%猛增到 63%[16]，以应对当时的经

济大萧条；英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 40%，英国政府原计划

在 2011 年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到 45%，但为了应对这次金融

危机，将收入更多地转移给穷人以扩大内需，英国政府决定从 2010

年起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 15 万英镑的纳税人实行最高 50%的税率，

同时逐步取消高收入者的个人豁免。[18]国际经验表明，提高个人所得

税的最高税率与扩大内需之间并不矛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

按 45%税率纳税的人数只占工薪所得纳税人的极小比例（在一些城市

仅为 0.2%左右），但政府通过 45%这档税率筹集到的税款却相当可观，

在一些地区已经占到了工薪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10%左右，在一些发达

地区的大城市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 15%以上。可见，提高工薪所得税

的最高一档税率对于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因此，国家可以考虑将月应税工薪所得超过 10 万元以上部分适用的

税率从目前的 45%提高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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